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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13年第 3次「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

討暨座談會」會議資料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單位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    案：視聽歌唱場所包廂內是否增設警鈴案。(本局火災預防科) 

說    明：有關視聽歌唱場所內包廂增設警鈴，查歷年圖說審查案例，

皆有跡可循，顯見此規定已行之有年。惟為確保火災時警

鈴能及時傳達，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5 條

第 1 項第 8款業已明定「視聽歌唱場所等，因營業時音量

或封閉式隔間等特性，致難以聽到火警警鈴聲響或辨識緊

急廣播語音，於火災發生時，應連動停止相關娛樂用影音

設備。」據此，包廂內已無增設警鈴之必要。 

擬    辦：視聽歌唱場所包廂內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25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於火災發生時，應連動停止相關

娛樂用影音設備，無須另設警鈴。 

提請討論： 

 

肆、宣達事項： 

一、宣達內政部消防署 113年 7月 26日消署危字第 1133314670號

函釋：「室外以超過 600公升且未定著於地面容器存放公共危

險物品之場所適用疑義 1案」。(如附件 1) 

        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

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款及第 4款，就公共危險物品室外儲存場所及室外儲槽場

所之定義已有明定。為確保該等場所之安全，依其儲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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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公共危險物品之種類及數量等條件，於管理辦法分別定有

場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設置標準與應遵守之安全管理事項等

規範，就該等場所之設置，應整體考量其安全性並綜合判斷及

准駁之。 

        次查管理辦法第 46條第 4款規定：「儲存或處理公共危

險物品，應依其特性使用不會破損、腐蝕或產生裂縫之容器，

並應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避免倒置、掉落、衝擊、擠壓或

接扯。」來函所提之容器儲存方式有無違反上開規定，請就個

案實際設置情形一併考量，本諸權責辦理。 

二、宣達內政部消防署 113年 8月 1日消署危字第 1133315440號

函釋：「公共危險物品地下儲槽場所配管規定疑義 1案」。

(如附件 2) 

        查公共危險物品地下儲槽因埋設於地下，檢測有無洩漏較

為困難，故「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第 41條第 12款明定，地下儲槽

場所之儲槽配管應裝設於儲槽頂部，以避免洩漏造成危害，尚

無因同條第 2款於儲槽周圍設置防止可燃性蒸氣滯留措施而得

以排除適用。 

三、宣達內政部消防署 113年 6月 28日消署預字第 1133312417號

函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及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疑義 1案」(如附件 3)摘錄如下: 

(一)室內停車空間與建築物地上層檢討設置自動撒水設備，

共用消防幫浦出水量取其最大者，其水源容量亦取其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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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室內停車空間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條

規定選擇設置自動撒水設備，針對建築物之層間坡道檢

討設置撒水頭時得免設。 

(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作業辦法（以下簡稱

作業辦法）第 3條所指「非系統設備」是否包含避難 

器具及自然排煙口部分，查作業辦法第 3條：「（第 1 

項）同一案件消防安全設備之監造及測試，不得由同一 

執業機構或同一消防設備人員為之。（第 2項）消防安

全設備為滅火器、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等非系統式設

備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已明定不適用作業辦法

第 3 條第 1項規定限制之非系統式設備係指滅火器、標

示設備及緊急照明燈，爰非屬前揭列舉之 3種消防安全

設備，其監造及測試不得由同一執業機構或同一消防設

備人員為之。 

四、宣達內政部 113年 8月 16日內授消字第 1131603819 號 113年

7月消防安全法令執法疑義研討會決議事項 1份(如附件 4)，

重點摘錄如下: 

(一)提案討論 

1.室內停車空間選擇設置水霧滅火設備時，得否免設置排

水設備案。 

決議：為確保放射之水量排出防護區，以避免影響避

難、搶救及損壞其他設備，仍依上開規定辦理。

惟消防設備人員評估易燃液體燃燒可能性低時，

得免設滅火坑與油水分離裝置，依消防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視為具有上開設置標準第 68 

條同等之效能，不適用上開設置標準第 68 條

第 3 款部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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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車修理廠、室內停車空間及昇降機械式停車場選擇設

置密閉式自動撒水設備時，是否應設置室內消防栓設

備或補助撒水栓案 

決議：不適用設置標準第 15條第 2項免設規定。 

3.複層式或昇降機械式停車場等是類停車空間得設置開放

式自動撒水設備案。 

決議:設置原則如下 

(1)停車空間複層式停車設施者，其最上層上方之

裝置面設撒水頭，並延伸配管至車輛間，使

能對下層停車平臺放射防護。但感知裝置(單

元)之設置，得免延伸配管。 

(2)前款複層式停車設施之撒水頭，礙於構造，無

法在最上層以外之停車平臺配置時，其配管

之延伸應就停車構造成一單元部分，在其四

周設置撒水頭，使能對四周全體放射防護。 

(3)複層式停車設施單元為同一放射區域，每一放

射區域設置之開放式撒水頭總流量不得大於

一齊開放裝置認可之最大流量。 

(4)水源容量計算準用上開設置標準第 57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目所定最大放水區域全部撒水

頭計算所需水源容量，惟不得低於同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之 15顆撒水頭。 

4.外牆開口面積（常時開放部分）達該層樓地板面積 15%

以上之室內停車空間得否設置補助撒水栓替代移動式

泡沫滅火設備案。 

決議: 

(1)不宜設置補助撒水栓替代移動式泡沫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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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惟外牆開口達一定面積得設置移動式滅火設備

部分，自動撒水設備是否適用及如何設置移

動式撒水設備，將另行研議。 

5.原有合法建築物室內停車空間自動滅火設備變更設計為

自動撒水設備，或既設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變更設計為

惰性氣體滅火設備或鹵化烴滅火設備，得免重新整體

檢討案。 

  決議: 

(1)不適用內政部 88年 8月 20日(88)台內消字第

8875909號函提案 4決議應重新採整體檢討部

分。 

(2)既設二氧化碳滅火設備更換為惰性氣體或鹵化

烴滅火設備應符合上開設置標準及下列事項，

並向消防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A.既設之配管不得沿用，應依流量計算配置及

更新配管。 

B.既設之探測、配線等功能符合規定者，得沿

用之。 

C.滅火藥劑儲存容器應設於儲存場所，更新配

管貫穿區劃時，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規定施予填塞。 

(3)依據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中或

既設之泡沫滅火設備，考量依設置標準第 18 

條規定之泡沫滅火設備設置於停車之特定防

護空間，不影響建築物整體消防安全設備，

其更換為自動撒水設備者不適用本部 88 年 

8月 20日(88)台內消字第 8875909 號函提案 

4決議應重新採整體檢討部分。另既設之泡沫

滅火設備更換為自動撒水設備應符合上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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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標準及相關函釋之規定，並向所在地消防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6.育兒親子館應依何種場所分類檢討其消防安全設備案。 

決議:育兒親子館應按建築物建造執照申請書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第 12 條及複合用途建築物判斷基準

就同標準第 12 條第 1 款第 6 目、第 2 款第 3 目、

第 5 款第 1目或第 2目認定之。 

7.麻將社（館）、桌遊會館應依何種場所分類檢討其消防

安全設備案。 

決議:由業務單位綜合考量後作成函釋或另行開會研議。 

8.為維持室內安全梯間、特別安全梯間或緊急昇降機間排

煙室區劃之完整性，室內消防栓箱及連結送水管水帶

箱之設置位置，應以水帶操作使用時不影響防火門關

閉為原則案。 

決議:為維持室內安全梯間、特別安全梯間或緊急昇降

機間排煙室區劃之完整性，室內消防栓箱及連結

送水管出水口之設置位置，不得妨礙其完整性。 

9.老舊集合住宅因產權及修繕經費問題，改善室內消防栓

設備困難，爰於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78年

7月 31日訂定發布前取得建造執照者，得參照同標準

第 38條第 2 項規定，使用具有相同效果之引擎動力

系統案。 

決議:於設置標準 78 年 7 月 31 日訂定發布前取得建

造執照之集合住宅，且合法使用者，其室內消防

栓設備使用柴油引擎消防幫浦驅動，依消防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視為具有上開設置標準第 38

條第 2項同等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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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案: 

1.為控制電動車火勢及煙霧蔓延，室內停車空間得增設水

幕防火區劃案。 

說明: 事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防火構造相關

規定，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錄案研議。 

2.複層式停車空間或昇降機械式停車場選擇設置密閉式自

動撒水設備，能否得免適用側面有樑時之規定設置防

護板之規定案。 

說明: 

(1)可選設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則無需設置防護

板。 

(2)密閉式撒水頭其撒水頭之設置仍應依設置標準

第 4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辦理。 

3.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之各類場所，其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檢修申報及列管檢查等消防管理案。 

說明: 

(1)如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無須依消防

法第 10 條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惟管

理權人仍應依上開設置標準及複合用途建築物

判斷基準規定，考量實際用途、建築物態樣、

樓層高度與面積、空間使用特性等，檢討應設

之消防安全設備，並建議由消防設備人員依專

業辦理。 

(2)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範圍之各類場所，消防

機關亦得依消防法第 6條第 2項，依場所危險

程度分類列管檢查及複查；若經所在地主管機

關判定達同法第 6條第 2項之危險程度而予以

列管，即應依上開設置標準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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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消防法第 9條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但

地方政府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至

執行面輔以行政指導方式可達維護公共安全之

效者，則由當地消防機關本於權責卓處。 

4.夾娃娃機店應依何種場所分類檢討其消防安全設備案。 

說明:夾娃娃機店其危險程度與商場有別，目前尚無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專法規範。依內政部消防署

107年 12月 6日消署預字第 1071120643號函，

請本於權責依實際狀況認定。 

5.室內消防栓設備加壓送水裝置改採手動啟動，以應管系

無法保壓造成消防幫浦自動啟動頻繁案。 

說明:室內消防栓使用消防幫浦時，設自動或手動啟動

裝置，其停止僅限於手動操作；至室內消防栓設

備因配管埋於地下之暗管洩漏，無法維持配管壓

力，仍應查明確切原因並予修復。 

6.特別安全梯或緊急昇降機間排煙室之排煙設備，設置直

接面向戶外之窗戶時，平時關閉之窗戶是否應設探測

器連動自動開關裝置案。 

說明:自然排煙易受建築物外風力、熱流等影響，與機

械排煙由風機驅動且有進、排氣風管設計不同，

礙難評估設置自動啟動之效益，仍依現行規定辦

理。 

7.停車空間設置密閉式自動撒水設備設計說明案。 

說明: 

(1)室內停車空間設置密閉式撒水頭，其位置依各

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47 條規定辦

理。 

(2)為確保自動撒水設備有效性，得參考 NFPA13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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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密閉式撒水頭中心距障礙物邊緣在 7.5公分以

下。 

B.密閉式撒水頭得設置於寬度在 120公分以下之

障礙物相對兩側，除兩側均應設置撒水頭，且

撒水頭距離樑邊在 30 公分以上。 

C.撒水系統之支、幹管尺寸小於 80mm(3 吋)者，

不視為主要障礙物。 

D.2顆撒水頭中心距離在 1.8公尺以上，如無法

保持 1.8公尺有效間隔距離，應於撒水頭間設

置長度 20公分以上、高度 15 公分以上之不

燃材料檔板防護。 

E.每一顆撒水頭因牆壁或隔板產生之防護陰影區

域在 0.09平方公尺以下為限。 

(3)建築物其他樓層已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 17條規定設置自動撒水設備時，室

內停車空間選設自動撒水設備，其水源容量計

算仍依同標準第 57條規定各類場所應設之最

大水源容量。 

(4)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第 

1 項表項目 3 及項目 4 規定選設自動撒水設

備之室內停車空間，且該場所或建築物非屬上

開設置標準第 17 條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257 條第 2 項規定應設置自動撒水

設備者，其室內停車空間得僅就停車或車道使

用範圍檢討設置自動撒水設備；至其他與室內

停車空間相鄰並以具有 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之空間，如配

電場所、發電機室、電信室、污水機械室、雨

水機房、污水機房、幫浦室、消防幫浦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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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機房、消防機械室、通風機房、空調機房等

機房（室）、廁所、儲藏室等，則依上開設置

標準其他規定檢討適用之滅火設備。 

(5)內政部消防署 113年 6月 25日消署預字第

1133312470號函說明二略以： 

A.內政部消防署 84 年 9 月 13 日(84)消署預

字第 8450760 號函提案 19決議建築物之層間

坡道得免設泡沫頭。準此，倘室內停車空間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 18 條規定

選擇設置自動撒水設備，針對層間坡道檢討設

置撒水頭時，得參照適用之。 

B.室內停車空間按設置標準第 18條規定就其停

車或車道使用範圍檢討設置自動撒水設備。基

於合理有效原則，該水箱及其留設之維修空間

得免予設置撒水頭防護。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指示： 

柒、散會。 

 








































